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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部门 2021 年
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新平县污水处理服务

（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污水处理服务费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2013 年 8 月 25 日，新平县人民政府与玉溪捷运环保水务有

限公司签订《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污水处理厂 TOT 项目特许经

营协议》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污水处理厂运营管理工作由新平北控环保水务有限公

司负责，新平县城市管理局负责监督实施

（四）项目基本概况

新平污水处理厂位于新平县桂山街道马命村旁，负责处理新

平县城区 5.3万居民的生活污水，设计处理能力为 1万吨/日。2013

年 8 月 25日，新平县政府与玉溪捷运环保水务有限公司签订《云

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污水处理厂 TOT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将新平

县污水处理厂 30 年特许经营权转让给玉溪捷运环保水务有限公

司，2017 年玉溪捷运公司进行分设后，成立新平北控环保水务

有限公司负责污水处理厂的运营管理工作，确保生产正常及出水

水质达标，特许经营期内，新平北控环保水务有限公司根据协议

约定向政府收取污水处理服务费。目前，新平污水处理厂出水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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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一级 A 排

放标准，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为 1.11元/吨。

（五）项目实施内容

新平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期自 2013 年 9 月 1 日起，特许经营

期 30 年。特许经营期内，由政府向新平北控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因新平县水务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代收

的非税收入，如代收金额无法全额覆盖政府需支付的污水处理服

务费，因此每年均需政府财政进行污水处理服务费缺口资金专项

补贴。每个月由新平县城市管理局人员不少于 3 次对新平北控公

司进出水流量计进行抄表，每年不少于 36 次；每月由新平县环

境监测站对新平北控公司进出水进行监督性监测保证出水达到

环保要求，每年开展监测 12 次。

（六）资金安排情况

新平县水务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新平供排水公司)收取

的污水处理服务费，新平供排水公司对 2021 年度非税收入水费

进行测算预计 384.89 万元，该资金将用于支付 2021 年超保底水

量污水处理服务费 19 万元，支付 2021 企业按时支付电费 65 万

元、药剂费 32.4 万元、日常维护费 23.5 万元、设备大修重置费

53 万元，管理费用 18.5 万元，员工工资及企业贷款的还本付息

（含工资、福利、保险、车辆、劳保、安全生产、业务宣传、办

公用品等）173.49 万元。确保污水处理厂现金流正常，从而保障

污水处理厂的正常生产运营。

（七）项目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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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期自 2013 年 9 月 1 日起，特许经营

期 30 年。特许经营期内，由政府向新平北控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因供排水公司代收的非税收入无法全额覆

盖政府需支付的污水处理服务费，因此每年均需政府财政进行污

水处理服务费缺口资金专项补贴。于每年 11月纳入政府财政年

初预算申报，每年 1 月—12 月进行项目实施，并且完成项目验

收,及时支付资金。

（八）项目实施成效

污水处理服务费缺口资金的拨付将确保污水处理厂全年正

常生产运营，有效提升污水处理厂处理负荷的同时保证污水处理

厂 全 年 出 水 达 到 《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18918-2002 一级 A 排放标准，有效削减进入自然水体的污染

负荷，确保平甸河流域省控断面考核达标。此外，污水处理厂全

年正常运营将累计完成全县 90%的减排任务指标，为新平县水环

境质量改善及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二、新平县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环卫园林绿化管理一体化服

务

（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环卫园林绿化管理一体化服务

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新平县人民政府会议纪要 2015 年（47）期及新平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城市管理工作岗位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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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根据 2019 年 9 月 26 日十二届县委第 131 次常委会会议

纪要及新平县城区综合服务市场化运营费用的情况汇报同意项

目实施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由新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新平县美

安城镇综合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由新平县城市管理局负责监督考

核

（四）项目基本概况

玉溪市深入推进联合国人居环境奖、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环

保模范城市、生态园林城市、智慧城市、创新型试点城市“六城

同创”工作。在“六城同创”背景下，对环卫工作也提出了一些新

的要求：1.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构建大城管格局，加强数字网络

信息技术的应用；2.完善提升环卫基础设施，如新建餐厨垃圾处

理场、垃圾焚烧场、垃圾转运站等；3.城乡一体化，把清扫保洁、

生活垃圾收集等环卫工作由城市向农村辐射，缩小城乡差距，建

立环境卫生工作长效机制；4.落实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

类处理，注重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回收再利用；5.优化环卫公共设

施布局，满足城乡发展需求。为了加强城乡环境卫生设施的规划

设计、建设、管理，提高新平县环境卫生设施的整体水平，通过

创新体制、优化结构、统筹资源，系统解决城乡环境卫生设施管

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为市民提供整洁的市容环境，促进社

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为做好以上五个方面的工作内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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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友好型社会，不断满足新平县城市发展的环境需求，新平县人

民政府拟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实施本项目。

（五）项目实施内容

1.城区垃圾中转站建设及运营。新建一座垃圾中转站，设计

建设一栋综合业务用房，购置配套设备。在新中转站建设期间，

对现有的一座垃圾中转站进行运营，待新建中转站建设完毕后启

用运营，原中转站由政府自行处置。

2.厨余垃圾末端处理建设运营。建设一座日处理量为 20 吨

的厨余垃圾处理厂，包含垃圾处理车间、门卫、辅助用房及配套

设施等，建设完毕后进行厨余垃圾处理厂的运营管理。

3.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清运、处理。采取 4 分类（可回

收、餐厨、有害、其他垃圾）模式，针对不同区域生活垃圾产生

特点选择分类垃圾桶（配套分类亭）、智能分类垃圾箱、分类垃

圾收集站等对生活垃圾进行前端分类。按照 4 分类模式配套各类

垃圾收运专用车辆，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运。预计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点设置约 400-500个，垃圾清运量约 80 吨/天。

4.城市道路综合清扫保洁。新平县城建成区清扫保洁面积共

计 1040451.05 ㎡，涉及公厕 24 座。根据需要重新购置一批清扫

保洁设施。

5.城市园林绿化及亮化。新平县城市管理局负责养护管理的

城市绿地 368506.71 ㎡。县城 9679 盏市政路灯及相关亮化设施

供电控制设备的管理维护。

6.垃圾填埋场运营管理。根据相关规范及要求，对现有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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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规模为入场垃圾量约 80吨/天的垃圾填埋场进行日常运营及管

理。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测算总计为 2458.53 万元（实际批复 1400 万元），

其中：可用性服务费为 351.43 万元，运营服务费为 2107.10万元。
序
号

服务
项目

作业量
单
位

中标
价

单位
年运营

费（元）
月运营
费（元）

1
清扫保洁（元

/平米）
1040451.05 平米 7.54 元/平米 7845000.92 653750.08

2
垃圾收运（元

/吨）
80 吨/天 114 元/吨 3328800.00 273600.00

3
公厕运营（元

/座•年）
24 座 41908.09

元/座•

年
1005794.16 83816.18

4
绿化保洁（元

/平米）
368506.71 平米 1.22 元/平米 449578.19 37464.85

5
绿化管养（元

/平米）
368506.71 平米 6.5 元/平米 2395293.62 199607.80

6
路灯维护（元

/盏•年）
9679 盏 279.5

元/盏•

年
2705280.50 225440.04

7
厨余垃圾（元

/吨）
20 吨/天 175.5 元/吨 1281150.00 105300.00

8
填埋场

（元/吨）
80 吨/天 70.55 元/吨 2060060.00 169320.00

可用性服务费 3514300.00 292858.33

合计 24585257.38 2041157.28

项目经费来源为本级县级财力安排支出。

（七）项目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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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 2021 年起，每年 1 月 1 日-12 月 30 日按月开展的工

作任务均一致。每月完成内容;1.清扫保洁作业量 1040451.05 平

米；2.垃圾收运作业量 80 吨；3.公厕运营作业量 24 座；4.绿化

保洁作业量 368506.71 平米；5.绿化管养 368506.71 平米，6.路灯

维修维护 9679 盏；7.厨余垃圾处理 20 吨；8.填埋场运营 80 吨。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在新平县建立健全的环境卫生管理制度

和完善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转运体系，有利于打造清洁卫生、环

境优美、循环资源的清洁城市，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环境，促进

社会和谐，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三、新平县城路灯电费

（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城路灯电费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 号令，《城市照明

管理规定》已经第 55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该规定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七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姜伟新签发，主要针对城市的照明管理、照明环境及规划设

计等方面制定的。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县城市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新平县城现有各类路灯 12308盏，按实际发生使用电量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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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电费，依据上年度支付电费情况和县财政历年下达指标预

算，2021 年预计支付县城范围内各类路灯电费 200 万元，确保

亮灯率达 95%以上，并符合相关行业规定。

（五）项目实施内容

新平县城现有路灯维护管理人员 13 人，路灯 12308 盏，路

灯维修车 1 辆，亮灯时间按季节变化适时调整，有固定的办公场

所，配置了办公设备、办公软件，可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电费的

支付按照《 云南省物价局关于实施云南省公共照明景观亮化工

程用电价格政策的通知》（云价价格〔2017〕17 号）要求（公益

性亮化工程用电，输配电价格按照国家核定标准执行，结算电价

不超过每千瓦时 0.4元，比原来的每千瓦时 0.51元节省 0.11元），

按实际发生使用电量按月支付。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1 年度预计支付县城范围内各类路灯电费 200 万元，每

月按实际用电量根据云价价格〔2017〕17 号要求：公益性亮化

工程用电，输配电价格按照国家核定标准执行，结算电价不超过

每千瓦时 0.4 元进行结算后支付。

（七）项目实施计划

对县城现有 12308 盏县城各类路灯按实际发生使用电量按

月支付电费，每月由新平县供电局和新平县城市公用设施管理中

心抽调业务人员抄录电量使用情况后计算实际应支付路灯电费。

（八）项目实施成效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县城道路照明设施维护管理，提高县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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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照明设施维护管理水平，提升县城道路照明设施功能，确保人

民群众出行安全，减少治安犯罪案件的发生，亮灯率达 95%以上。

四、新平县城市管理及市政基础设施维修维护

（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城市管理及市政基础设施维修维护专项经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新平县城市管理局按照《中共新平县委办公室 新平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新办通〔2019〕37 号）中所

承担职能职责规定，对新平县城进行城市综合管理。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县城市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新平县城现有市政道路 64条共 55.6 公里、2 个广场、12 座

城市桥梁，2021 年预计使用财政经费 300 万元开展维修维护及

日常管理，围绕建设“干净、宜居、特色、智慧”的美丽县城为目

标，创新思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推进城市

精细化管理为手段，突出县城“两污”治理、市容市貌及公共秩序

整治，结合巩固国家卫生县城、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爱

国卫生专项行动等相关工作，逐步完善城市配套设施，提高城市

服务功能和质量，确保新平县城市管理、市政道路、桥梁、排水

安全流畅等管理内容顺利实施，有序推进城市管理各项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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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中共新平县委办公室 新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的通知》（新办通〔2019〕37 号）和《中共新平县委机

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成立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城市公用设施管理

中心的批复》（新机编〔2020〕17 号）中规定的所承担的新平县

城范围内城市管理各项职能职责工作内容。

2. 2021 年预计修复混凝土路面 5000 ㎡、沥青路面 500 ㎡、

广场及人行道砖 6000 ㎡、排污管沟清理 2000m、交通标线及停

车位划线 8000m、交通标志标牌 240块，每半年按实际发生工程

量进行签证计量，通过结算审计，支付新平县城市管理及市政基

础设施维修经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预计使用财政经费 300 万元实施县城范围内城市管理各项

管理工作，市政公用设施设施维修维护及日常管理，经费纳入财

政预算。经费管理严格按照《新平县城市管理局内部管理制度（试

行）》（新城管字〔2019〕15 号）中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计划于 2021 年 1 月至 12月实施项目实施具体内容为：

对新平县城市管理局 2020 年以来实施完成的新平县城市综合管

理及市政基础设施维修维护工作内容所形成的应付款项进行清

算支付，并对 2021 年部门预计实施的内容具备支付条件的工程

款进行结算支付。

（八）项目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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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项目实施，依法、规范开展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工作，严

格城市管理执法“721”工作法，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新平县城市管

理及市政基础设施维护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服务功能和质量，提

升县城城市化、信息化、数字化等管理水平和城市形象，确保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出行安全，县城生态文明、和谐宜居。


